
臺北市政府 114.05.12 府訴二字第 1146081117 號訴願決定書

　　再 審 申 請 人　○○○

　　再 審 申 請 人 兼 上　1　 人 之 再 審 代 理 人　○○○

再審申請人等 2　人因時效取得所有權登記等事件，不服本府民國 114　年 2　月 7

日府訴二字第 1136085606 號訴願決定，申請再審，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再審駁回。

　　事　　實

再審申請人○○○（下稱○君）及○○○（下稱○君）委由代理人○君檢具登記清冊

、身分證影本、臺灣高等法院民國（下同）93　年 6　月 9　日 92 年度重上字第

303 號民事判決影本等相關資料，以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下稱松山地政事務所）

113 年 7　月 15 日收件松山字第 044600 號、第 044610 號、第 044620 號土地登

記申請書，就本市松山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分

別申請：（一）時效取得所有權登記予○君，原因發生日期為 73 年 2　月 28 日；

（二）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君，原因發生日期為 80 年 6　月 5　日；（三）時

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予○君，原因發生日期為 80 年 6　月 5　日。案經松山地政事務

所審查後，認本案尚有應補正事項，乃以 113　年 7　月 23 日松山補字第 001369

號補正通知書（下稱 113　年 7　月 23 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再審申請人○君略以：

「……三、補正事項　第 1　件：1.經查本市松山區○○段○○小段○○、○○地號

土地皆已完成土地所有權登記，請釐清本案申請登記原因為時效取得所有權或時效取

得地上權，於釐清後修改各書表，並繳納登記規費。倘本件申辦時效取得地上權，請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9 條辦理。……2.申請書第 6　欄請依補正後所附文件填明，若

有修正處由申請人認章。……3.若為判決移轉，請檢附判決主文載有與本案申請內容

相符之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憑審。……　第 2　件：1.辦理買賣案件請檢附買賣

契約書副本、土地增值稅單且辦理查欠稅、義務人印鑑證明、權利書狀正本等相關文

件並請繳納登記規費。……2.申請書第 6　欄請依補正後所附文件填明，第 11 欄至

第 15 欄請填義務人資料並認章，若有修正處由申請人認章。……3.本案義務人○○

○與登記名義人不符，請查明補正。……4.若為判決移轉，請檢附判決主文載有與本

案申請內容相符之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憑審。……第 3　件：1.經查○○街○○

號○○樓為未登記建物，該建物拍定人為○○○、○○○。又本案除自書申請書外，

未提出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請釐清本案登記原因於釐清後修改各書表，並繳納登記規費。……」並通知再審申

請人○君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及敘明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土

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規定駁回。該補正通知書於 113　年 7　月 31 日送達，再審申

請人等 2　人以 113　年 8　月 6　日書面說明回復，經松山地政事務所審認其等仍

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以 113

年 8　月 19 日松山駁字第 000282 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所請。該駁回

通知書於 113　年 8　月 27 日送達，再審申請人等 2　人不服，於 113　年 9　月

12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14　年 2　月 7　日府訴二字第 1136085606 號

訴願決定（下稱 114　年 2　月 7　日訴願決定）：「一、關於 113　年 7　月 23

日松山補字第 001369 號補正通知書部分，訴願不受理。二、關於 113　年 8　月

19　日松山駁字第 000282 號駁回通知書部分，訴願駁回。」該訴願決定書於 114

年 2　月 11 日送達，再審申請人等 2　人不服前開訴願決定，於 114　年 2　月

17　日向本府申請再審，114 年 4　月 2　日補正再審程式。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97 條規定：「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參加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已依行政訴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

　　：……十、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前項聲請再審，應於三十日

　　內提起。前項期間，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

　　者，自知悉時起算。」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

　　再審，無再審理由或有再審理由而原決定係屬正當者，應以決定駁回之。」

二、本件再審理由略以：檢附系爭土地 70 年 6　月 29 日分割登記及 70 年 9　月

　　19　日買賣登記因再審申請人等 2　人於法院確定判決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

　　，尚未登記之證明文件（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 2　月 26 日 90 重訴字第

　　782 號、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 8　月 26 日 92 年度重上字第 303　號等民事裁

　　判之答辯狀、證物、存證信函等文件），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行使所有

　　權及地上權續占有事實；檢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76 年 10 月 16 日 76 民執全

　　己字第 1308 號民事執行處通知，此就土地所有權取得時效要件須以所有之意思

　　占有之證明文件參照；○○○坐落於系爭土地 24.48　平方公尺為○君所有，80

　　年 5　月間辦理過戶，○君尚未辦理完成過戶之土地應論斷其所有；檢附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78 年 4　月 8　日 77 年度民執壬字第 5095 號民事裁定行使地上

　　權證明文件，雖非法定地上權人，惟行使地上權一連串主張以時效取得依法應無



　　疑慮；依訴願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10 款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

　　者提起再審。

三、查再審申請人等 2　人不服松山地政事務所 113　年 7　月 23 日補正通知書、

　　原處分，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 114　年 2　月 7　日訴願決定：「一、關於

　　113 年 7　月 23 日松山補字第 001369 號補正通知書部分，訴願不受理。二、

　　關於 113　年 8　月 19 日松山駁字第 000282 號駁回通知書部分，訴願駁回。

　　」其理由略以：「壹、關於 113　年 7　月 23 日補正通知書部分：……二、查

　　前開 113　年 7　月 23 日補正通知書，係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等 2　人所為

　　申請案件尚有需補正事項，通知其等於接到該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核其性

　　質係屬觀念通知，並非對訴願人等 2　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等 2　人對之

　　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貳、關於原處分部分：……

　　四、……（二）關於第 1　件申請部分，依卷附第 1　件申請之土地登記申請書

　　影本所載，訴願人○君主張其時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原因發生日期為 73 年

　　2　 月 28 日；惟經原處分機關查得系爭土地皆已完成土地所有權登記為他人所

　　有，不符前揭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所定時效取得所有權之要件；則原處分

　　機關以 113　年 7　月 23 日補正通知書請訴願人○君釐清申請登記原因為時效

　　取得所有權或時效取得地上權，並修改各書表及繳納登記規費之相關資料等，嗣

　　因其逾期仍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而予駁回，尚屬有據。另查卷附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 6　月 9　日 92 年度重上字第 303　號民事判決之內容，係就案外人○

　　○○、○○○因請求含訴願人等 2　人在內之人返還無權占有坐落於系爭土地上

　　之建物等事件提起訴訟所為之判決，並無認定訴願人○君因時效取得系爭土地所

　　有權或地上權。訴願理由主張依臺灣高等法院上開確定判決之敘述應准予本件登

　　記等，不足採據。（三）關於第 2　件申請部分，依卷附第 2　件申請之土地登

　　記申請書及所附 80 年 6　月 5　日○君與案外人○○○訂立之系爭土地買賣所

　　有權移轉契約書影本所載，訴願人○君委由○君就系爭土地辦理買賣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君所有；惟經原處分機關查得○○○已非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則原

　　處分機關以 113　年 7　月 23 日補正通知書請訴願人○君就義務人○○○與登

　　記名義人不符等情查明釐清補正等，嗣因其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而予駁回

　　，自非無憑。又查卷附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 6　月 9　日 92 年度重上字第 303

　　號民事判決之內容，並無敘及訴願人○君與案外人○○○就系爭土地之買賣所有

　　權移轉登記事宜，自難據之而辦理上開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訴願主張，不足採

　　據。（四）關於第 3　件申請部分，依卷附第 3　件申請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影本

　　所載，訴願人○君主張其時效取得地上權原因發生日期為 80 年 6　月 5　日，



　　惟經原處分機關查得坐落於系爭土地上之本市松山區○○街○○號○○樓為未登

　　記建物，該建物拍定人為○○○、○○○，並非訴願人○君，且訴願人○君未提

　　出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相關

　　文件，則原處分機關請訴願人○君依前揭規定提出上開文件，並請其釐清登記原

　　因後修改各書表等，嗣因其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而予駁回，並無違誤。又

　　查卷附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 6　月 9　日 92 年度重上字第 303　號民事判決之

　　內容，並無認定訴願人○君因時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業如前述；訴

　　願主張依臺灣高等法院民事確定判決之敘述，應准許登記，原處分機關曲解判決

　　事實云云，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應予維持。……」次查，本府 114　年 2　月 7　日訴願決定於 114　年 2

　　月 11 日送達，有本府訴願文書郵務送達證書、傳真查詢國內各類掛號郵件查單

　　附卷可稽。本件再審申請人等 2　人未於本府 114　年 2　月 7　日訴願決定送

　　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是該訴願決定業已

　　確定。

四、按再審申請人對於確定訴願決定，得申請再審者，以有訴願法第 97 條第 1　項

　　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限；再審申請人等 2　人主張本件有該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定，「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之情形。惟查本件再審申請人

　　等 2　人檢附之答辯狀、證物、存證信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76 年 10 月 16

　　日 76 民執全己字第 1308 號民事執行處通知、78　年 4　月 8　日 77 年度民

　　執壬字第 5095 號民事裁定等文件，為本府 114　年 2　月 7　日訴願決定前，

　　再審申請人等 2　人於他案民事訴訟程序中提出之答辯狀及證物、與案外第三人

　　間之存證信函、向地方法院提出異議之法院民事執行處通知、向地方法院提出聲

　　請之民事裁定等資料，再審申請人等 2　人未具體說明為何在本府 114　年 2

　　月 7　日訴願決定前不知有此等證物或因故無法使用該等證物，爰尚難認有訴願

　　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定情形。從而，再審申請人等 2　人申請再審，

　　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論結，本件申請再審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97 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

　　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第 2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王　士　帆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